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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式胶轮系统 运营安全评估 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4 年第二

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协〔2025〕 1 号），由低运能系统分会提出，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牵头组

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导轨式胶轮系统 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技术要求》，项目计

划编号为 2024055—T—07，项目周期 1 年，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2 协作单位

由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牵头编制，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

协助与配合，协作单位包括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

研究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通信信号有

限公司、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比亚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比亚迪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重庆云巴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轨道交通运营有

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由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牵头统筹编制，工作组由多家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单位、设计单位、科研院所、建设单位及生产单位共同组成。参编人员包括企

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共计 30 人。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章节 编制单位 主要起草人

1 范围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华龙、李亮亮、刘世雄、

林跃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3 术语和定义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 缩略语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5 初期运营前安全

评估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爱军、丁强、张昳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石杰红、史聪灵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提案阶段

导轨式胶轮系统是不占用道路资源、具有独立路权的立体智能交通系统，是我国

城轨交通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其成功研发为我国自主化城轨交通制式填补了空白，

具有建设成本低、建造周期短、可完美融入周围环境等优势。2021 年 4 月，全球首条

无人驾驶导轨式胶轮系统示范线在重庆市璧山区正式开通运营，截至 2025 年 7 月已安

全运营超过 1520 天；2022 年 12 月 28 日，深圳市坪山云巴（胶轮有轨电车）1 号线一

期项目开通运营，同期累计安全运营超过 942 天；目前，西安、贵阳、济南等多地新

线正处于建设中，即将陆续开通运营为推进新线项目顺利投入运营，比亚迪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牵头申报制定《导轨式胶轮系统 运营安全评估 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本标准编制旨在填补导轨式胶轮系统运营安全评估技术要求的标准空白，为该系

统的安全评估工作提供适用、可行的依据，确保评估工作科学、全面，以验证设施设

备使用条件、系统功能及运营准备是否满足开通要求，从而保障运营安全。不同厂家

的导轨式胶轮系统可参照使用，在丰富低运量轨道交通制式标准体系的同时，助力城

市轨道交通多层次网络建设。

导轨式胶轮系统已具备成熟的技术积累、工程应用及运营经验，为本标准编制提

供了实践基础。申报单位内部设有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专业标准体系部门，参编团队由

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卓开阔、吴智利

比亚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刘佳佳、许卫明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何建枝

比亚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睿

6
正式运营前安全

评估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林跃明、林鸿全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爱东、赖淳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涛、马永红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黎冬平

7
运营期间安全评

估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黄裕锋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邓锐、李辉光、王一先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黄裕锋、赵媛媛

重庆云巴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王勇

比亚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陈楷青、房亚松

附录 A
深圳比亚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康华玲

参考文献

全文总统稿、文整、格

式修改及校对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林跃明



行业内设计、建设、运营等领域的权威单位组成，为标准编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立项阶段

为规范导轨式胶轮系统安全评估工作，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牵头编制《导轨式胶

轮系统 运营安全评估 技术要求》并申报立项。

2024 年 11 月 4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2024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开展《导轨式胶轮系统 初期运营

前安全评估》编制工作（计划编号:2024055—T—07）。

3.3 起草阶段

2024 年 12 月 03 日，分会领导及编制组所有单位参会，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

会上领导对标准结构框架，内容大纲提出意见建议，编制组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编制。

2025 年 1 月～2 月，根据标准编制工作的实际需求，编制组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城

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安全评估工作现状和技术发展情况，实地调研了深圳地铁、龙华

有轨电车、广州黄埔区有轨电车等运营企业，深入了解初期运营安全评估存在的问题

及实际需求。同时，编制组重点研究了导轨式胶轮系统的车辆、道岔、轨道梁、供电

系统及动力电池等关键环节，并与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城市轨道交通制式进行对

比，深入分析其差异化特征。

2025 年 3 月，编制组通过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围绕标准内容框架、技术大纲及

重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论证，明确研究思路和阶段划分。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

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 号）、《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交办运〔2023〕56 号）等 7 项现行规范的指导下，最终形成标准大纲。

2025 年 4 月～6 月，编制组召开了标准草案编制工作推进会，明确了各参编单位

工作分工，并组织多次召开编制专题讨论会，针对编制过程中的技术难点问题开展全

员或专项研讨。通过与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研发部门的深度合作、反复验证技术要求

与技术指标，确保技术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截至 2025 年 10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团体标准相关规定及 GB/T1.1-2020 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规则要求。

3、综合考虑导轨工胶轮系统安全评估现状，技术规定应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特点具

有可操作性。

4.2 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遵循国家轨道交通行业相关规范和标准，其建设及运营管理符合行业既有

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求。

2、导轨式胶轮系统与现行标准所覆盖的地铁、轻轨及有轨电车等均有较大差异。在

设备系统方面具有专属性，比如车辆、道岔、轨道梁、供电系统及动力电池等；在



运营管理方面，导轨式胶轮系统运营架构精简，岗位职责复合，比如取消二级调度，

司乘职责涵盖站务、乘务、票务的工作；此外，导轨式胶轮系统采用全自动运行系

统，具备 GoA4 等级运行功能，线路设计以全自动运行为基础，设备功能要求与传统

轨道交通线路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导轨式胶轮系统安全评估工作不能完全套用现

行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标准，需编制完全适用于导轨式胶轮系统制式运营

安全评估的相关标准规范。

3、本标准符合现有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对城市轨道交通的要求，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标准主要有：

（1）行政法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

（2）部门规范性文件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 号）

《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

《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

70 号）

（3）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 第 1 部分：地铁和轻轨》（GB/T 42334.1

—2023）

（4）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规范》（JT/T 1051—201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JT/T 1409—202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JT/T 1410—2022）

（5）团体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规范 第 7 部分：运营管理》（T/CAMET 04017.7

—2019）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5.1.1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范围

按照《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 号)、《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评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 号)、《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

运〔2023〕57 号）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的相关要求，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特点及评估工作实际情况，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

技术内容。根据标准的具体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地面或高架敷设的导轨式胶轮系统工程初

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和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参照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及团体标准要求，引用了以下文件：

（1）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2）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部分:标志

（3）GB/T 20907 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规范

（4）JT/T 105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规范

（5）JT/T 140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

（6）JT/T 1410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

（7）T／CAMET 07010 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按照引用和创造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交办运〔2023〕56 号）、《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

号）、《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城市轨道交通 全自动

运行系统规范 第 1部分：需求》（T/CAMET 040171.1—2019）以及导轨式胶轮系统各专

业技术规格书等规范性文件、标准有关术语定义，共定义了导轨式胶轮系统、导轨式胶轮

系统车辆、调度人员、司乘人员、轨道梁、综合车场、全自动运行区域及非全自动运行区

域等 8个术语。

4．缩略语

本标准使用的缩略语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33—2012）

编制。

5．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5.1 前提条件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第三条～

第九条要求编制，规定了试运行跑图期间的运行指标、试运行情况报告、批复和许可文件、

相关工程验收文件和工程条件等要求。

5.1.1 条，根据中城协《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测试指南》要求，修改了

部分试运行指标，并增加了 3项全自动运行系统指标。

5.2 系统功能核验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编制，结

合《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

《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将不涉及的接触轨(网）、隧道、

地下工程等内容调整为适用于导轨式胶轮系统的评估内容，对土建工程、设备系统、车辆



基地、控制中心的设备设施使用条件和功能提出应满足安全运营需要的评估要求，并规定

了相关功能的测试方法和要求。

5.2.1 土建工程

5.2.1.1 线路轨道

5.2.1.1.4 条，参照《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要求，

导轨式胶轮系统标准梁型采用钢连续梁，不涉及轨温检测、单元轨节长度和观测桩位置等

内容，在交办运〔2023〕56 号文件相应条款的基础上调整编制，并对轨道梁走行面和疏散

通道提出要求。

5.2.1.1.６条～5.2.1.1.７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

办运〔2023〕56 号）对车辆功能和性能要求，要求导轨式胶轮系统道岔应符合《导轨式胶

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对导轨式胶轮系统道岔电控柜安装、

道岔测试提出要求。

5.2.2 设备系统

5.2.2.1 车辆

5.2.2.1.2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

56 号）对车辆功能和性能要求，要求导轨式胶轮系统车辆应符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

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

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要求，增加车辆列车障碍物探测功能。

5.2.2.1.7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

56 号）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要求，对车辆的安全功能提出评估要求，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

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全自动运行系统应具备

列车障碍物探测功能要求，增加了列车障碍物探测功能测试,测试方法在“表 B6 列车障碍

物探测测试”中体现，同时根据导轨式胶轮系统车辆供电方式在“表 B7 列车联挂救援测

试”中的“降弓/靴”的操作改为“退电（高低压）”。

5.2.2.2 供电系统

5.2.2.2.2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

56 号）中“供电系统”的内容，根据导轨式胶轮系统分散式供电及列车牵引采用动力电池

供电的方式，对供电分区支援供电、充电装置充电能力、变电所 0.4 kV 低压备自投等功

能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提出要求。

5.2.4 控制中心

5.2.4.1 条，参照了《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24.7 条要求，结合《导轨式

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要求，根据导轨式胶轮系统运营管理

和岗位设置的需求，要求控制中心行车调度、设备调度、防灾指挥、客运管理、维修施工

和信息管理等设施布局、功能运行、人机界面、室内装饰等应满足运营需要。

5.2.4.4 条～5.2.4.6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测试验证指南》



（运通知〔2021〕13 号）全自动运行控制中心要求条款，对控制中心车辆监控与乘客服务

工作站、列车视频监视功能及网络安全提出要求。

5.3 系统联动测试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城市

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测试验证指南》（运通知〔2021〕13 号）及《城市轨道交通

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编制，结合导轨

式胶轮系统设备设施及运营场景需求，提出了轮轨关系、充电装置、信号防护、防灾联动

等测试内容，并规定了 27 项全自动运行联动功能测试内容和要求。

5.3.2 充电装置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第八十一

条～第八十六条要求，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

要求，用充电装置代替接触网，增加了充电装置功能测试，测试方法在“表 B22 充电弓闭

锁测试”、“表 B23 充电弓升降参数测试”中体现。

5.3.3 信号防护

5.3.3.4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对信号防护提出评估要求，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

（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站台门间隙探测相关要求，增加了站台门间隙探测测

试。

5.3.3.6 条，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

办运〔2024〕70 号）站台门间隙探测相关要求，增加站台门间隙探测测试，测试方法在“表

B28 站台门间隙探测测试”中体现，完善了全自动运行系统站台门安全防护。

5.4 运营准备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号）内容编制，

对运营单位组织架构、岗位与人员、运营管理及应急管理等方面提出评估要求，建立保障

运营安全的相关管理制度。对运营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学时和上岗条件提出评估要求，同

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测试验证指南》（运通知〔2021〕13号）应急

场景联动测试要求，对运营应急情况下的不同场景制定了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和测试要求。

6．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

6.1 前提条件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编制，从

初期运营满一年、初期运营问题整改、运营险性事件、验收资料及技术资料、初期运营报

告、正式运营前运营关键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6.1.8 条，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

第七条要求，对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指标进行了调整。

6.2 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和《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7 号）编制，

对组织架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经费、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评估要求。

6.3 行车组织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十四条

至第二十条编制，并根据导轨式胶轮系统行车组织与地铁、轻轨的运能、制式、牵引供电

方式等差异调整了部分内容。

6.3.1 条，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全自动运行和低运能系统的特点，对行车组织管理制

度中接发列车、停车、调车、行车指挥、降级运行等方面提出了评估要求。

6.3.6 条，非正常行车组织方案增加了列车续航不足的情况，行车调度员应根据导轨

式胶轮系统列车续航里程和充电时间的特性进行运营计划调整。

6.3.9 条，结合《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

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四条，根据导轨式胶轮系统的牵引供电方式删除了不适用的接触网

（轨）停送电管理规定相关的评估内容。并增加了导轨式胶轮系统车辆充电安全管理的评

估要求。

6.4 客运组织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二十五

条至第三十四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低运能、车站规模小及组织架构精简的特点，

对站台候车座椅、车控室、车站站长及车站施工请销点管理制度等不适用的内容进行了删

除，并对客运组织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整合。

6.5 设施设备运行维护

6.5.1 一般要求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三十五

条至第三十六条、《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交办运〔2019〕8 号）

编制，对设施设备查线核图工作、维护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变更改造、保护区管理、设

施设备运行分析报告及委外单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6.5.1.7 条，参照《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 ）

第四十条，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全自动运行的特点，根据《城市轨道交通 全自动运行系

统规范 第 1部分：需求》（T/CAMET 040171.1-2019）、《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

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3.10 条对全自动运行系统指标

的要求，对设备系统运行指标与全自运行关键指标提出了评估要求，其中增加了“列车故

障退出全自动运行模式率不高于 1.5 次/万列公里”、“列车唤醒成功率和休眠成功率不

低于 98%”、“传输系统和车地无线系统不出现系统瘫痪、不发生影响系统运行的故障”

的指标评估要求。

6.5.2 土建设施

6.5.2.1 区间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和第五十二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

标准要求，对桥梁的巡查和监测频率、桥梁结构的养护和修复、附属设施的巡查和养护以

及轨道梁线型平顺等方面提出了评估要求及评估方法。

6.5.2.2 车站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四十八

条至第四十九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

要求，对车站结构强度和刚度、车站装饰、楼梯、栏杆、防淹和排水设施等提出评估要求

及评估方法。

6.5.2.3 综合车场和控制中心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三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

要求，对房建结构、检修平台结构良好、稳定及防洪提出了评估要求及评估方法。

6.5.3 车辆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

标准要求，对车辆制动、超速防护装置、车门安全联锁和车辆紧急报警装置、车门紧急解

锁装置、逃生门等乘客应急设备功能规定了运营单位需执行的评估要求及具体评估方法，

同时对工程车、洗车机等工艺设备明确了评估要求及检测规程。

6.5.4 供电系统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六十四

条、第六十六条要求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

标准要求，导轨式胶轮系统供电系统与地铁、轻轨等有较大差异，本标准中将“主变电所

支援供电分区”改为“供电分区支援供电”，将“35kV”分段开关改为“10kV”分段开关，

内容调整为更适合导轨式胶轮系统的安全评估要求及评估方法。

6.5.4.3 条，列车自动充电为导轨式胶轮系统特有的作业应符合自动充电场景的需求，

评估时可通过智能充电监控系统核查。

6.5.14 道岔

导轨式胶轮系统的道岔采用的是 SAS 型秒级伺服道岔，是具有创新性、专属性的设备。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五十五条编

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技术规范》（T／CAMET 07010-2023）标准要求，对道岔的状

态及控制反应情况提出了评估要求及评估方法。

6.6 运营人员

运营人员与地铁、轻轨制式的管理原则基本相同，主要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

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八十四条至第八十五条编制，根据导轨式

胶轮系统组织架构精简、岗位复合、全自动运行等的特点，在岗位设置上与传统轨道交通



有所差异，因此对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6.7 应急管理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7 号）第八十四

条至第八十九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9

号）的要求编制，对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应急物

资和应急抢险队伍、运营险性事件分析报告及安全警示和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评估要求。

7．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7.1 评估准备材料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第三条编制，

要求运营期间安全评估之前运营单位应做好运营基本情况、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排

查治理、设施设备运行维护、行车组织、客运组织、应急管理等报告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的准备。

7.2 线路运营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第六条～第

九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 第 1部分：地铁和轻轨》（GBT-42334.1-2023）

6.1 条要求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全国各运营线路运营特点，要求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应包括控制中心功能评估、应急能力评估及换乘站客流匹配评估，并提出针对控制中心功

能、应急能力及换乘站客流匹配的评估要求。

7.3 运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第十条～第

十二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 第 1部分：地铁和轻轨》（GBT-42334.1-2023）

6.2 条要求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全国各运营线路运营特点，对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

评估、已发生运营安全隐患治理情况、运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提出评估要求。

7.4 运营险性事件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8 号）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 第 1部分：地铁和轻轨》（GBT-42334.1-2023）

6.3 条要求编制，结合导轨式胶轮系统全国各运营线路运营特点，对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

评估对已发生的运营险性事件评估、已发生运营险性事件具体分析及未发生运营险性事件

的隐患治理等提出评估要求。

附 录 A

参照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期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运〔2023〕56 号）编制，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GB/T 38374—2019）标准要求，并根据《城市轨道

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要求，增加

“列车故障退出全自动运行模式率”、“列车唤醒成功率和休眠成功率”指标计算方法。

附 录 B



附录 B 为系统测试附录。重点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交办

运〔2023〕56 号）与《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功能测试指南》相关系统测试方

法。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编标准不存在新、旧标准对比情况。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暂无。

6.2 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编制根据导轨胶轮系统全自动运行的特点，结合交办运〔2023〕56 号、

交办运〔2023〕57 号、交办运〔2023〕58 号、交办运〔2024〕70 号等文件要求，梳

理了导轨式胶轮系统安全评估在初期运营前、正式运营前及运营期间的运营安全评估

要求，本标准通过专项化、精细化的技术框架，解决了新型制式与传统标准的适配难

题。助推了不同运量轨道交通的发展，保障导轨式胶轮系统运营安全。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技术经济性论证需结合导轨胶轮系统特性、运营需求和行业标准，从技术

可行性与经济效益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主要从以下方面体现:

1、技术性论证

（1）针对新型制式定制标准

导轨式胶轮系统采用橡胶轮胎、全自动运行和高架敷设等技术，与传统钢轮钢轨

系统存在显著差异。现有地铁、轻轨标准无法直接适用，新规范通过制定专用评估指

标，解决了技术适配性问题。

（2）全自动运行验证

本标准要求导轨式胶轮系统对 GoA4 等级全自动运行功能进行联动测试，包括自动

进站停车、开关门、自动折返、自动唤醒/休眠等，确保 GoA4 等级全自动运行各场景

的安全冗余计设。

（3）关键设备测试

标准要求对涵盖轮轨关系（如胶轮与轨道梁的摩擦系数验证）、充电装置（动力

电 SOC 监控）、信号防护（ATP 系统冗余设计）等核心技术进行可靠性评估，通过测

试确保关键设备的稳定性。

2、经济性论证

（1）精简岗位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本标准推动司乘人员“一岗多责”，整合乘务、站务、票务职责，控制中心各专

业调度兼并了车场调度、车辆调度、维修调度等二级调度职责，减少冗余岗位配置，

有效降低运营人力成本，同时通过标准化培训提升人员技能。

（2）成本优化



控制中心 OCC 与车场 DCC 合并，优化、减少调度工作站配置，采用动力电池供电

方案，减少接触网/轨建设，有效降低运营建设成本。

（3）政策适配性

符合《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要求，通过本标准推动行业规范

化，避免重复性测试导致资源浪费。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实施通过构建规范化评估流程，显著提升导轨式胶轮系统的运营安全性与效

率，降低事故风险及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优化维护流程以延长设备寿命，实现长期运维成

本的有效控制。在技术层面，标准紧密对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以

技术标准引领智能控制、新能源等核心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垂直整合与产业升级。此外，

通过控制中心集约化设置、“一岗多责”岗位设计及动力电池供电模式创新，系统性降低

建设与运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规范化安全评估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公众信任度与市

场吸引力，为项目融资与区域交通网络扩展注入持续动力，最终形成安全、效率与产业发

展的多维协同效应。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未采用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评估相关的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可作为运营安全评估单位开展导轨式胶轮系统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正式

运营前安全评估及运营期间安全评估的依据，也可作为导轨式胶轮系统运营管理单位

开展运营工作的指导文件，切实做到安全运营。

在实施本标准前，应结合运营安全评估工作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学习，使有

关部门准确、深刻领会标准的内容和执行流程。

本标准针对导轨式胶轮系统提出了初期运营前、正式运营前及运营期间的全方位

安全评估技术要求。在具体应用时，应根据线路实际需求使用本标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对导轨式胶轮系统初期运营前、正式运营前及运营期间提出了运营安全评估要

求，不涉及其它相关专利。

本标准名称因编制内容扩展，名称由《导轨式胶轮系统 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技

术要求》调整为《导轨式胶轮系统 运营安全评估 技术要求》。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因工作调整，申报书中的起草人谭新艳、杨万波、戈军、朱

冬进、窦玉田、初成松、李慧、晏艳珍，实际未参与本标准的编制工作。比亚迪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林跃明参与了标准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的编制工作；比亚迪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黄裕锋及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王一先参与了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的编制工作；比亚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刘佳佳、许卫明及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卓



开阔参与了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编制工作，经编制组一致同意将谭新艳、杨万波、

戈军、朱冬进、窦玉田、初成松、李慧、晏艳珍移出起草人名单，将林跃明、黄裕锋、

王一先、刘佳佳、许卫明、卓开阔纳入标准起草人。


